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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城 簡 字 第 34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邱 小 捷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吳 奎 新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李 玉 婷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美 玉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郜 巧 玲  07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徐 婉 蘭 律 師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言  10

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原 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6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原 告 於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日 ， 向 被 告 等 3 人 及 訴  17

            外 人 璽 林 建 設 有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璽 林 公 司 ) 購 買 分 別 坐 落 於  18

            金 門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 ○ 號 土 地 ( 下 總 稱 系  19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) 及 同 段 786 、 786 之 1 地 號 基 地 內 興 建 之 公 寓 大 樓  20

            C1戶 3 樓 之 建 築 物 ( 下 稱 系 爭 建 物 ) ， 並 分 別 簽 訂 土 地 買 賣  21

            契 約 書 ( 下 稱 A 契 約 ) 及 預 售 屋 買 賣 契 約 書 ( 下 稱 B 契 約 )  22

            ， 其 中 原 告 與 被 告 等 3 人 約 定 以 新 臺 幣 ( 下 同 ) 0000000 元  23

            ， 購 買 系 爭 土 地 ， 然 簽 約 完 成 後 ， 因 璽 林 公 司 仍 未 動 工 ， 且  24

            原 告 亦 有 聽 聞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倒 閉 ， 為 免 被 詐 欺 ， 於 108 年  25

            9 月 20日 向 被 告 等 3 人 寄 發 存 證 信 函 ， 要 求 被 告 等 3 人 出 面  26

            協 商 ， 惟 被 告 等 3 人 未 出 面 協 商 ， 而 後 原 告 又 接 獲 被 告 等 3  27

            人 發 函 表 示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因 財 務 困 難 ， 無 法 繼 續 履 約 ， 已  28

            解 除 與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間 之 合 建 分 受 ， 故 要 解 除 兩 造 間 之 A  29

            契 約 ， 而 因 被 告 等 3 人 以 前 開 函 文 解 除 A 契 約 不 再 出 售 系 爭  30

            土 地 ， 原 告 因 被 告 等 3 人 表 示 違 約 不 再 出 售 系 爭 土 地 ， 不 得  31

            已 對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、 被 告 等 3 人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， 經 本 院 以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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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08 年 度 訴 字 第 87號 案 件 ( 下 稱 前 案 ) 受 理 ， 以 前 案 起 訴 狀  01

            繕 本 向 被 告 等 3 人 為 解 除 A 契 約 之 意 思 表 示 。 A 契 約 因 可 歸  02

            責 於 被 告 等 3 人 不 履 行 出 賣 之 義 務 而 解 除 ， 而 A 契 約 第 14條  03

            第 1 、 2 款 約 定 有 被 告 等 3 人 如 履 約 時 違 反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 04

            規 定 者 ， 於 原 告 解 除 契 約 時 ， 應 負 擔 房 地 總 價 款 15% 之 違 約  05

            金 ， 該 契 約 雖 未 約 明 被 告 等 3 人 不 履 行 契 約 所 定 義 務 時 ， 應  06

            負 擔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惟 一 般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習 慣 均 會 約 明 之  07

            ， 並 依 舉 重 以 明 輕 之 法 理 ， A 契 約 中 較 輕 之 「 賣 方 違 反 瑕 疵  08

            擔 保 責 任 」 違 約 時 ， 已 可 請 求 違 約 金 ， 較 重 之 可 歸 責 於 賣 方  09

            故 意 不 履 行 買 賣 契 約 之 原 因 ， 豈 有 無 請 求 違 約 金 之 理 ， 爰 依  10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260 、 250 條 ， 並 比 照 A 契 約 第 14條 第 1 、 2 款 規 定  11

            ， 請 求 以 系 爭 土 地 總 價 款 15% 即 240075元 計 算 之 違 約 金 ( 計  12

            算 式 ： 土 地 價 金 0000000 元 x15%=240075 元 ) 等 語 ， 並 聲 明  13

            ： � 被 告 等 3 人 應 共 同 給 付 原 告 240075元 及 自 繕 本 送 達 後 翌  14

           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； �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 15

           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16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兩 造 雖 曾 簽 訂 A 契 約 ， 但 原 告 卻 違 約 未 支 付 任 何  17

            土 地 價 款 ， 且 依 照 A 契 約 ， 原 告 應 支 付 2 萬 元 簽 約 金 ， 原 告  18

            卻 未 於 簽 約 日 支 付 ， 嗣 後 也 分 文 未 付 ， 而 因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 19

            發 生 財 務 危 機 ， 已 無 法 履 行 兩 造 間 之 合 建 分 售 契 約 ， 被 告 等  20

            3 人 爰 於 108 年 9 月 27日 於 公 證 人 處 與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合 意  21

            解 除 合 建 分 售 契 約 ， 而 後 被 告 等 3 人 收 到 原 告 所 寄 發 之 存 證  22

            信 函 ， 被 告 等 3 人 即 以 原 告 未 依 約 給 付 土 地 價 款 為 由 ， 通 知  23

            原 告 解 除 買 賣 契 約 ， 是 A 契 約 已 合 法 解 除 ， 而 原 告 於 前 案 訴  24

            訟 中 ， 稱 A 契 約 價 款 已 經 抵 銷 等 語 ， 但 原 告 對 於 被 告 等 3 人  25

            並 無 債 權 ， 也 無 權 以 對 他 人 之 債 權 抵 銷 被 告 等 3 人 之 債 權 ，  26

            本 案 自 無 抵 銷 之 問 題 ， 再 者 ， 系 爭 契 約 既 經 被 告 等 3 人 合 法  27

            解 除 ， 則 有 權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者 ， 應 為 被 告 等 3 人 ， 而 非 原 告  28

            ， 且 民 法 第 250 條 僅 表 明 當 事 人 得 約 定 違 約 金 ， 但 是 否 確 有  29

            約 定 ， 仍 應 依 照 A 契 約 檢 視 ， 而 A 契 約 第 14條 第 1 、 2 款 僅  30

            約 定 被 告 等 3 人 違 反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時 ， 應 於 原 告 解 除 契 約 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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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負 擔 違 約 金 ， 但 原 告 也 未 舉 證 說 明 被 告 等 3 人 有 何 違 反 瑕 疵  01

            擔 保 責 任 情 事 ， 復 A 契 約 既 經 被 告 等 3 人 合 法 解 除 ， 原 告 自  02

            無 權 再 於 前 案 中 重 複 解 除 ， 原 告 請 求 顯 然 欠 缺 法 律 依 據 等 語  03

            ， 並 聲 明 ： �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； � 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，  04

            請 准 宣 告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5

        三 、 爭 執 與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06

          �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07

            � 兩 造 於 108 年 8 月 22日 簽 訂 A 契 約 ， 約 定 原 告 向 被 告 等 購  08

              買 系 爭 土 地 ， 以 供 原 告 與 訴 外 人 璽 林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履 行 B  09

              契 約 使 用 。  10

            � 上 開 預 售 屋 並 未 興 建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原 告 曾 因 A 、 B 契 約 之 糾 紛 ， 於 108 年 11月 11日 向 本 院 起  12

              訴 請 求 被 告 等 以 及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返 還 價 金 、 給 付 違 約 金  13

              ， 後 就 被 告 等 訴 訟 部 分 ， 因 未 補 繳 裁 判 費 ， 經 本 院 以 程 序  14

              裁 定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  � 爭 執 事 項 ：  16

            � A 契 約 於 何 時 、 由 何 人 對 何 人 主 張 解 除 ？ 該 解 除 ， 是 否 合  17

              法 ？ 是 否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等 ？  18

            � A 契 約 是 否 存 在 若 解 除 契 約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時 被 告 應 給 付 違  19

              約 金 之 約 定 ？  20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21

          � 「 當 事 人 得 約 定 債 務 人 於 債 務 不 履 行 時 ， 應 支 付 違 約 金 。 違  22

            約 金 ， 除 當 事 人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視 為 因 不 履 行 而 生 損 害 之 賠 償  23

            總 額 。 其 約 定 如 債 務 人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行 債  24

            務 時 ， 即 須 支 付 違 約 金 者 ， 債 權 人 除 得 請 求 履 行 債 務 外 ， 違  25

            約 金 視 為 因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行 債 務 所 生 損 害  26

            之 賠 償 總 額 」 ， 民 法 第 250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民 法 第 250 條 就 違  27

            約 金 之 性 質 ， 區 分 為 損 害 賠 償 預 定 性 質 之 違 約 金 ， 及 懲 罰 性  28

            違 約 金 ， 前 者 乃 將 債 務 不 履 行 債 務 人 應 賠 償 之 數 額 予 以 約 定  29

            ， 亦 即 一 旦 有 債 務 不 履 行 情 事 發 生 ， 債 務 人 即 不 待 舉 證 證 明  30

            其 所 受 損 害 係 因 債 務 不 履 行 所 致 及 損 害 額 之 多 寡 ， 均 得 按 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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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違 約 金 請 求 債 務 人 支 付 ， 此 種 違 約 金 於 債 權 人 無 損 害 時 ，  01

            不 能 請 求 。 後 者 之 違 約 金 係 以 強 制 債 務 之 履 行 為 目 的 ， 確 保  02

            債 權 效 力 所 定 之 強 制 罰 ， 故 如 債 務 人 未 依 債 之 關 係 所 定 之 債  03

            務 履 行 時 ， 債 權 人 無 論 損 害 有 無 ， 皆 得 請 求 ， 且 如 有 損 害 時  04

            ， 除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更 得 請 求 其 他 損 害 賠 償 ( 最 高 法 院 83年  05

            度 台 上 字 第 2879號 、 108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68 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06

            ) 。  07

          � 「 三 、 賣 方 違 反 前 款 之 規 定 ， 致 各 項 稅 費 增 加 或 罰 緩 ( 滯 納  08

            金 ) 時 ， 賣 方 應 全 數 負 擔 ； 如 損 及 買 方 權 益 時 ， 賣 方 應 負 損  09

            害 賠 償 之 責 」 ； 『 一 、 賣 方 違 反 「 賣 方 之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」 之  10

            規 定 者 ， 即 為 賣 方 違 約 ， 買 方 得 依 法 解 除 契 約 ； 二 、 買 方 依  11

            前 款 解 除 契 約 時 ， 賣 方 除 應 將 買 方 已 繳 之 土 地 價 款 退 還 予 買  12

            方 ， 如 有 遲 延 利 息 應 一 併 退 還 ， 並 應 同 時 賠 償 房 地 總 價 款 百  13

            分 之 15之 違 約 金 』 ， A 契 約 第 6 條 第 3 款 、 第 14條 第 1 、 2  14

           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 1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雖 主 張 依 照 習 慣 以 及 舉 輕 以 明 重 之 法 理 ， 被 告 應 於 不 履  16

            行 契 約 時 負 擔 違 約 金 等 語 。 然 關 於 土 地 賣 方 未 依 約 履 行 之 責  17

            任 ， 已 於 A 契 約 第 6 條 第 3 款 中 定 有 明 文 ， 其 效 果 為 損 害 原  18

            告 責 任 時 ， 被 告 等 3 人 應 負 擔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任 ， 而 違 約 金 者  19

            ， 在 無 特 約 之 情 況 下 ， 本 質 上 屬 於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之 一 種 已 如  20

            前 述 ， 兩 造 既 已 在 契 約 中 明 白 就 賣 方 未 履 約 時 之 損 害 賠 償 責  21

            任 做 出 約 定 ， 且 該 條 文 用 語 ， 除 條 號 有 誤 以 外 ， 其 餘 部 分 均  22

            完 整 、 明 確 ， 而 比 較 A 契 約 第 6 條 第 3 款 、 第 14條 第 1 、 2  23

            款 之 責 任 ， 雖 後 者 有 約 定 違 約 金 ， 實 質 上 減 免 買 方 於 主 張 損  24

            害 賠 償 時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而 前 者 並 無 ， 然 後 者 限 於 買 方 解 除 買  25

            賣 契 約 時 ， 方 有 適 用 ， 而 前 者 則 無 需 解 除 買 賣 契 約 ， 僅 需 賣  26

            方 違 約 並 損 及 買 方 權 益 ， 即 應 負 擔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， 是 於 A 契  27

            約 第 6 條 第 3 款 之 情 況 下 ， 賣 方 之 履 約 責 任 仍 然 存 在 ， 買 方  28

            得 同 時 對 賣 方 主 張 契 約 與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於 此 情 況 下 ， 賣 方  29

            同 時 存 在 履 約 、 賠 償 之 雙 重 義 務 ， 對 賣 方 將 造 成 重 大 不 利 益  30

            ， 自 足 以 促 使 賣 方 注 意 履 行 契 約 義 務 。 但 A 契 約 第 14條 第 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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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2 款 之 情 況 下 ， 賣 方 之 履 約 責 任 消 滅 ， 僅 存 在 解 約 後 之 清  01

            算 責 任 ， 而 僅 使 賣 方 返 還 價 款 及 遲 延 利 息 ， 對 賣 方 顯 未 造 成  02

            實 質 上 不 利 益 ， 難 使 賣 方 其 注 意 履 行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， 是 故 方  03

            有 透 過 附 加 違 約 金 條 款 ， 以 此 額 外 之 不 利 益 約 束 賣 方 ， 促 使  04

            其 盡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。 是 A 契 約 中 賣 方 違 反 債 務 履 行 義 務 時 之  05

            責 任 、 賣 方 違 反 瑕 疵 擔 保 時 之 責 任 ， 兩 者 間 發 生 之 條 件 、 目  06

            的 均 有 不 同 ， 是 A 契 約 中 ， 方 就 兩 者 做 出 不 同 約 定 ， 此 為 兩  07

            造 於 訂 約 時 ， 本 於 責 任 不 同 之 考 量 而 做 出 之 約 定 ， 契 約 中 已  08

            賦 予 兩 造 明 確 且 充 分 之 權 利 、 義 務 劃 分 ， 兩 造 於 訂 約 之 當 下  09

            之 意 思 已 屬 明 確 ， 自 應 適 用 A 契 約 之 明 文 約 定 ， 難 認 本 件 有  10

            何 再 透 過 習 慣 或 是 舉 輕 明 重 之 解 釋 方 法 ， 擴 張 解 釋 違 約 金 範  11

            圍 ， 平 衡 兩 造 權 益 之 必 要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再 者 ， 就 算 係 損 害 賠 償 預 定 性 之 違 約 金 ， 本 質 上 也 已 減 免 原  13

            告 於 訴 訟 上 舉 證 之 責 任 ， 對 於 被 告 等 3 人 自 會 有 重 大 之 不 利  14

            益 ， 應 由 兩 造 在 契 約 中 作 出 約 定 ， 使 應 負 擔 違 約 金 責 任 者 ，  15

            得 知 曉 自 身 之 權 利 、 義 務 ， 不 至 於 在 履 約 過 程 中 遭 到 突 襲 ，  16

            此 從 民 法 第 250 條 規 定 違 約 金 係 當 事 人 得 約 定 之 事 項 。 而 兩  17

            造 於 A 契 約 中 ， 僅 約 定 被 告 等 3 人 於 違 反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時 負  18

            擔 違 約 金 ， 則 若 無 端 將 其 餘 類 型 納 入 ， 足 使 被 告 等 3 人 蒙 受  19

            訂 立 契 約 之 當 下 所 無 法 預 料 之 不 利 益 ， 自 非 法 之 所 許 。 況 且  20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論 述 中 所 引 用 作 為 所 謂 「 習 慣 」 之 違 約 金 條 款 ， 為 懲  21

           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此 種 違 約 金 依 照 民 法 第 250 條 規 定 ， 應 由 契 約  22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在 有 約 定 違 約 金 之 情 況 下 ， 再 予 以 特 約 方 得 存 在 ， 其  23

            又 得 與 損 害 賠 償 請 求 併 存 ， 是 其 成 立 之 方 式 、 性 質 均 顯 與 A  24

            契 約 第 14條 所 規 定 之 損 害 賠 償 預 定 性 違 約 金 不 同 ， 自 難 作 為  25

            互 相 比 較 之 基 礎 ， 無 從 做 為 認 定 習 慣 或 舉 輕 明 重 之 依 據 ， 以  26

            在 契 約 無 明 文 約 定 之 情 況 下 加 以 增 列 ， 原 告 也 未 舉 證 證 明 同  27

            類 型 契 約 下 ， 有 如 何 約 定 違 約 金 之 習 慣 存 在 ， 又 無 法 提 出 其  28

            論 述 之 法 律 依 據 ， 其 主 張 已 難 憑 採 。 再 縱 認 依 般 同 類 契 約 下  29

            ， 多 有 約 定 在 賣 方 不 履 行 契 約 責 任 時 ， 應 負 擔 違 約 金 之 情 事  30

            ， 而 A 契 約 本 為 履 行 B 契 約 之 用 ， 訴 外 人 璽 林 公 司 身 為 建 商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， 應 有 充 足 之 經 驗 與 訂 約 知 識 ， 當 會 知 曉 有 此 一 常 態 存 在 ，  01

            而 在 訂 立 A 契 約 時 ， 加 以 考 量 與 協 助 ， 然 A 契 約 中 既 未 將 此  02

            納 入 違 約 金 之 範 圍 ， 足 認 兩 造 於 訂 約 當 時 ， 有 排 除 該 類 型 違  03

            約 金 之 意 ， 自 不 得 嗣 後 再 透 過 解 釋 ， 違 背 兩 造 定 約 真 意 ， 擴  04

            張 違 約 金 之 範 圍 。  05

          � 從 而 ， 原 告 主 張 之 違 約 金 類 型 ， 並 非 A 契 約 之 效 力 所 及 ， 其  06

            卻 援 用 A 契 約 第 14條 第 1 、 2 款 作 為 請 求 權 基 礎 ， 顯 然 欠 缺  07

            法 律 依 據 ， 無 論 被 告 等 3 人 是 否 存 在 債 務 不 履 行 之 事 實 ， 原  08

            告 之 主 張 均 無 有 理 由 。  09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依 民 法 第 260 、 250 條 ， 並 比 照 A 契 約 第 14  10

            條 第 1 、 2 款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240075元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 11

            予 駁 回 。 原 告 之 訴 既 經 駁 回 ，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失 所 附 麗 ， 應  12

            併 駁 回 之 。  13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之 證  14

            據 ， 經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逐 一 論 述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5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9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17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法 院 金 城 簡 易 庭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蔡 旻 穎  19

        以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0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 21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蔡 一 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9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17    日 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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